
四川祥裕律师事务所 

关于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之盈利补偿涉及回购注销雷厉、黎静、乌

鲁木齐至佳喜成长贸易有限公司所持股票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祥裕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创意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的专项法律

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就公司回购雷厉、黎静、乌鲁木齐至佳喜成长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未完成业绩承诺所对应的应

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之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从业管理办法》和《执业

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公司已书面承诺，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全部事实材料、批准文件、证书和其他有关文件。有关材料无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所有的书面材料均为真实、

合法、有效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 

3、本所律师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事实、批准文件、证书

和其他有关文件进行了审查，但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会计报表、审计报

告等文件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代表本所律师对该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合法性做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4、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基于对本次交易有关事实的了解和

对法律的理解而出具的。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独立证

据支持的证明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是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的判断。 

 

                           



正  文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审批及核准 

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预案及有关协议。同日，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了《标的资产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2015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了编号为证监

许可【2015】2473 号《关于核准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雷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海格蒂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

蒂电力”）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交易资产

交割完成。 

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向雷厉等格蒂电力全部 8 名股东发行

的股份完成发行上市；同日，公司向四川昊坤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完成发行上市。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的约定 

1、补偿义务人（乙方）承诺，以格蒂电力 2014年度净利润（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孰低的净利润，下同）

为基数，2015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850.00 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不

低于 7,600.00 万元，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9,500.00 万元。若格

蒂电力净利润低于预测数，则补偿义务人应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销售

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按本次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若限售期届



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补偿义务人以其近一期可解除销

售的股份按本次出让股权比例进行补偿，以此类推。 

2、补偿期内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

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在利润补

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的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3、补偿义务人（乙方）当期应当补偿的全部股份由公司（甲方）

无偿回购并予以注销。 

    

   二、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 

   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决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格蒂电力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补偿股份的议

案》。 

   2017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格蒂电力 2016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就本次回购注销

的批准程序合法、有效。 

 

三、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7CDA20166）(以下简称“专项审核

报告”），2016 年度格蒂电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7,503.42 万元，未完成 2016 年度的业绩

承诺。根据《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决议，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雷厉应补偿股份数为 34,755股、黎静应补偿股份数为 11,585股、

乌鲁木齐至佳喜成长贸易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数为 11,353 股，合计

补偿股份数为 57,693 股。 

   公司于 2017年 5月 23日实施完成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后，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雷厉应补偿股份数为 69,510股、黎静应补偿股份数为 23,170股、

乌鲁木齐至佳喜成长贸易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数为 22，706 股，合计

补偿股份数为 115,386 股。 

公司将以 0 元总价回购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上述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及价格符合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和价格符合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的约定。截止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现阶段应当履行

的程序。 

     

 

                              

                                       四川祥裕律师事务所 

 

                                       负责律师：           

                                                 

                                       经办律师：      

                                       2017 年 6月 2 日     

                                          




